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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亚洲金融服务中心及进入中国大陆的主要途径，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简单

和低税率的税务机制、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自由的贸易及无外汇管制的优势，在激烈

的竞争中一直维持着有利的地位。香港身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之一员，拥有

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士，成为亚太地区聚集了最多公司总部的城市之一。 

 

公司需遵从的要求 

 

• 需有至少一名董事和一名股东，其中一名董事应为自然人。 

• 所有董事和股东的资料均需到公司注册处存案，公众可以查阅 

• 如私人公司属某公司集团的成员，而该公司集团的成员当中有上市公司，法团董事

可担任该私人公司的董事 

• 允许公司担任董事及董事可为任何地方的居民 

• 无需披露受益人及不允许发行不记名股票 

• 需有一名当地的公司秘书 

• 需持续拥有香港当地的注册地址 

• 需编制审计报告，递交周年申报表，更新商业登记证及召开周年股东大会 

• 公司自主决定最低法定股本，但一般的法定股本为 10,000 港元 

• 允许单独注册英文公司名称或中文公司名称，两者同时注册亦可，但不允许预留公

司名称 

• 实行地域来源性征税政策，因此，只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产生的收入或来源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收入，才需缴纳利得税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从 2018 年 3 月 1 日起除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每家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均要求备

存一份最新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如某人符合一个或以上的下述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该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分摊该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 25%以上的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第 2 页，共 2 页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该信

托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其信托的受托人或成员, 就该公司而言符合上述 4 个条件

中的任何 1 个条件。 

 

公司必须指定最少一名人士为该公司的代表，以提供与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有

关的协助予执法人员。 

 

公司的指定代表人必须为下列人士： 

 

• 居住在香港的公司的成员、董事或雇员。 

 

• 专业会计、法律、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士。 

 

公众不可以查阅该登记册，只有指定的执法人员才可以查阅该登记册。 

 

客户需提供的资料 

 

• 拟成立公司之简短描述，如资金来源、产品/服务、供应商、客户等。 此外，如拟

成立公司有商业计划、产品/服务的宣传手册/宣传单，亦请提供该类资料 

• 若董事、股东、受益人、秘书及即将开立的银行账户之授权签署人是个人时，需提

供香港身份证/护照的复印件、近 3 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 若董事、股东、受益人及秘书是法团时，需提供各自的公司章程、注册证书、董事

名册及股东名册的复印件 

• 其他需提供的资讯 

 

注意: 

※ 为准备注册文件供客户签名，客户可以向我司提供尽职调查文件的副本，但是，在

向政府部门提交注册申请时，必须提供经过认证的真实副本。可以接受律师或公证人

或注册会计师的认证。 


